
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

关于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协议 《自来水代销合同》的猝立意见

根据 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和 《公司章程》等相关规

定,作为公司独立董事,我们仔细研读了公司第六属董事会第二十四

次会议中关于审议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协议《自来水代销合同》的议案 ,

并对有关
J清况进行了全面的调研和询证,现发表如下意见 :

1、 公司与武汉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之间的 《自来水代销合同》

现仍执行原菲关联交易情况下签订的合同内容,其交易实质耒发生任

何变化,说明此关联交易对交易双方是公平、公正的,符合交易双方

的利益 ;

2、 此次审议的 《自来水代销合同》符合公司经营现状,有利于

保障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和可持续发展;其交易价格由原非关联关系下

签订的合同约定,价格公允,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,不存在损害

中小殷东利益的
J清况 ;

3、 公司对该关联交易的审议及表决程序符合国家有关法律、法

规和 《公司章程》的楣关规定,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;

4、 同意此关联交易行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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